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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文件 

 

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

 

參觀化學廢物處理中心 

 

補充資料 

 

 
就環境事務委員會於 2014 年 4 月 25 日參觀化學廢物處理中心，當

局現提供以下補充資料。 

 
 
香港化學廢物的分類 
 
2.     化學廢物是根據廢物處置（化學廢物）（一般）規例第 354C 章第 3

條界定。簡單而言，它是指任何物質或東西被拋棄並且含有規例中附表 1 

(見附件 1) 所指明的任何物質或化學品，如其狀態、數量或濃度均足以導

致污染、危害健康或可能對環境造成污染，則就該規例而言，須被界定為

化學廢物。 

 
 
化學廢物處理中心所處理的廢物 
 
3. 過去五年曾於化學廢物處理中心處理的化學廢物、海洋污染廢物及

醫療廢物的數量載列於附件 2。 

 
 
化學廢物處理中心的資本成本和營運費用 
 
4. 開發該中心的資本成本約 12.91 億港元 1。目前每年的營運費用約為

2 億港元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 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，在第一個合約營運期的首 5 年內支付。該中心於 1993 年 4 月開始運作。 

CB(1)1566/13-14(01)



2 
   

水銀廢物處理設施和熒光燈回收計劃 
 
5. 設置水銀廢物處理設施的資本成本為 580 萬港元 (2002 價格)  。該

設施於 2003 年底啓用，現正進行提升和測試，以便應付處理含水銀廢物

日益增加的需求，特別是慳電膽。該設施的提升費用約 2,000 萬港元。提

升後的設施每年可處理多達 350 萬個熒光燈，包括直管、慳電膽和高強度

氣體放電燈。 

 

6. 該設施的第一期是處理政府部門產生的含水銀廢熒光燈。2006 年初

推展至收集來自私營企業的含水銀廢熒光燈。此外，來自工商業界會產生

大量含水銀廢熒光燈的已登記的廢物產生者，須根據化學廢物管制計劃將

其產生的含水銀廢熒光燈送往化學廢物處理中心處置。在 2008 年 3 月，

照明設備業界與環境保護署(環保署)共同成立了慳電膽及光管回收計劃 

(回收計劃)，收集和處理從家居產生的含水銀廢熒光燈。 

 
7. 回收計劃為參與的屋苑居民和一般巿民提供多於 1,300 個回收點以

回收含水銀廢熒光燈。這項服務是無償的。超過 1,140 個屋苑已報名參與

這項計劃 。另外，有 180 間商場及店舖已為回收計劃設立回收點收集廢

棄的熒光燈，隨後會送到化學廢物處理中心作回收之用。此外，環保署的

流動收集車輛亦會收集廢棄的熒光燈和舊電腦及電器，以便為其他未能到

達設在參與屋苑收集點的市民提供服務。環保署會繼續與物業管理業界合

作，進一步推動含水銀廢熒光燈的收集和回收。 

 
8. 化學廢物處理中心於 2013 年共處理約 200 萬個含水銀廢熒光燈，

其中約 25％是經由熒光燈回收計劃收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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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學廢物處理中心的獨特性 
 
9. 化學廢物處理中心在 1993 年成立，目的是為能安全地和恰當地收

集、處理及處置由香港各行各業所產生的近乎全部的化學廢物。該中心也

是唯一的綜合化學廢物處理設施，處理化學廢物、海洋污染廢物及醫療廢

物。中心約 2 公頃的土地範圍內容納了各種大樓、處理和儲存設施，以及

空氣污染控制系統及排放控制和監測的設備。 

 
10. 鑑於同的設施就接收廢物種類和數量、處理工序的表現要求及眾

多不同設計和處理工序上的差異，將化學廢物處理中心與其他廢物處理設

施 (如歐洲國家所採用的廢物氣化廠) 作直接比較未必可行。有別於都市

固體廢物，化學廢物具有危害性及擁有廣泛的物理和化學特性。為了保證

最有效地處理所收集的化學廢物，化學廢物處理中心在最初的成立和其後

的提升中，採用了一系列不同的處理工序，例如，由焚燒系統以高溫焚燒

處理化學和醫療廢物; 銅回收工序從電鍍行業產生的廢物中回收銅; 油和

水分離工序用於處理海洋污染廢物並從中回收油; 水銀廢物處理設施處理

含水銀廢物並回收其中的水銀。隨著妥善地及安全地處理各種在香港產生

的危險廢物，該中心的環保表現亦能達到世界上最高的排放標準。 

 

11. 環保署將繼續留意在危險廢物處理及處置上任何新的和成熟的技

術，並會視乎情况檢討其應用在香港是否合適和可行。 

 
 
 

環境保護署  

2014 年 6 月 








